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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2025〕240号                     签发人：曹德全  

                                      办理结果：A

对市政协八届三次会议第101号提案的答复

农工市委、民进总支：

您们提出的关于“加快三门峡市主城区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2023年以来，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作为城市公共服务领域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牵头部门，高度重视此项工作，从压减手续办理、鼓励企业建设、强化安全管理等几方面认真开展相关工作。根据省充电智能服务平台数据，全市目前共有公共充电桩3991个，车桩比6.7，处于全省前列（全省平均车桩比14.5）。

充电设施建设流程方面，我市以“简化审批流程，强化要素保障”为工作指导，持续优化充电设施建设环境。按照“规范严谨、高效便捷”的原则，各相关职能部门根据自身职能研究制定充电设施建设审批业务流程和服务指南，开辟充电设施建设绿色通道，简化审批手续和程序，压减办结时间，进一步优化建设环境。对充电设施建设涉及施工临时占道、电缆管沟挖掘敷设、占用公共绿地，视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年度城市建设和土地利用计划。对于个人在自有停车库、停车位，居住区、单位在既有停车位安装充电设施，无需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将审批手续压减至最低限度。

充电设施建设工作方面，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主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鼓励企业优化充电站布局，在住宅小区、公共场所周边增设充电站，针对群众就近充电的迫切需求，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积极同建设企业沟通协商，结合群众实际需求和建设条件，鼓励企业在住宅小区周边建设公共充电站，如湖滨区双创高科中金华庭充电站、卢氏县兴贤里社区春华一街慢充站、卢氏县靖华路卢园生态停车场充电站等，累计提供充电接口150余个，进一步满足群众“在家充电、出门满电”的使用需求。二是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扎实督导各县（市、区）开展充电设施建设工作，定期通报工作进展，实地核查充电桩建设情况，确保充电设施建设工作目标高质量完成。三是鼓励建设光储充一体站，2024年全市建成的663个公共服务领域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中，湖滨区春秋路绿色充电站和灵宝市阳光新能源东关桥西南光储充一体化充电站采用了光储充一体化技术。2025年，我市湖滨区前进街道大岭北路黄河新城北侧又建成一座“光储充放检智慧微网示范站”。以上三个站点共提供80余个充电接口，均基于“群管群控”智能充电系统，利用车棚建设分布式光伏，进行电力补充，有效缓解大量电动汽车充电对电网带来的冲击，实现电力削峰填谷等辅助服务功能，提高电网稳定性，同时利用新能源减少碳排放，实现清洁能源多能互补循环。

充电设施管理工作方面，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主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职责，2025年年初，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牵头开展全市充电设施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紧盯消防设施配备、日常运营管理、监控设备配置等方面，对全市407座充电站进行拉网式排查，发现问题当场交办，限期整改，并要求运营企业加密巡检频次，做好维保工作，确保充电设施安全运行。二是鼓励运营商提高管理服务水平，针对油车占位等突出问题，市住房城乡建设局鼓励各建设运营企业借鉴万达广场地上直流站采用的智能升降地锁和双创高科公园路充电站采用的智能挡杆门禁等方式，规范充电站管理，杜绝油车占位现象。

接下来，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将继续做好公共服务领域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工作，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职责，不定期对市区公共充电站消防设施配备、日常运营管理、监控设备配置进行抽查，确保用户充电安全。同时，积极协助充电设施建设运营企业扩大、优化充电桩布局，提高市区充电覆盖半径，方便群众出行。

感谢您们对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希望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

                               2025年6月12日        

联系部门及电话：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2982679

联系人：粟云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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